附件二十六 代訓機構評鑑項目評分標準說明表
	評鑑大項
	評分細項
	評分標準說明
	配分

	(一)
教學能量
(15%)
	品管班開班數
	評鑑期程品管班開班數：
（1）10班以上給5分；（2）8~9班給4分；（3）6~7班給3分；（4）4~5班給2分；（5）未達4班給1分；（6）實體班及視訊班比例符合規定給2分。
	7

	
	回訓班開班數
	評鑑期程回訓班開班數：
（1）15班以上給4分；（2）11~14班給3分；（3）8~10班給2分；（4）5~7班給1分；（5）未達5班不給分；（6）實體班及視訊班比例符合規定給2分。
	6

	
	回訓教材開發單元數及運用成效
	1、評鑑期程新開發之回訓教材（配分2分）：
（1）完成1單元以上給2分；（2）已提報尚未完成1單元以上給1分。
2、評鑑期程對原有回訓教材進行改版修正（配分1分）：
（1）完成1單元以上給1分；（2）已提報尚未完成1單元以上給0.5分。
3、評鑑期程新開發之回訓教材已辦理招生者（配分2分）：
（1）招生2單元以上給2分；（2）招生1單元給1分。
	2

	(二)
教學品質
(35%)
	平時教學抽查
	主管機關評鑑期程之平時教學抽查平均成績：
（1）90分以上者給10分；（2）85~89分者給8分；（3）80~84分者給6分；（4）75~79分者給4分；（5）70~74分者給2分；（6）未達70分者不給分。
	10

	
	平時考核記點
	主管機關依規定審核及辦理代訓期間各項文書表報資料之執行情形（配合平時考核項目及優良、缺失記點一覽表缺失記點），每扣1點扣0.5分，至多扣5分。
	5

	
	受訓學員擔任品管人員之履約成效
	評鑑期間所培訓學員擔任公共工程品管人員或現場人員之受查核工程，有嚴重缺失致該等人員連動扣點件數：
1、未有扣點案件，給5分。
2、有缺失扣點者，每件扣0.2分。
	5

	
	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撰寫成效
	主管機關隨機抽審評鑑期程學員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平均成績：
（1）90分以上者給15分；（2）85~89分者給12~14分；（3）80~84分者給9~11分；（4）75~79分者給6~8分；（5）70~74分者給3~5分；（6）未達70分者不給分。
	15

	(三)
學員滿意度
(15%)
	教學及服務滿意度
	學員滿意度調查總平均得分：
（1）90分以上者給5分；（2）80~89分者給4分；（3）70~79分者給3分；（4）60~69分者給2分；（5）未達60分者不給分。
	5

	
	師資教學滿意度
	師資教學滿意度調查總平均得分：
（1）90分以上者給10分；（2）80~89分者給8分；（3）70~79分者給6分；（4）60~69分者給4分；（5）未達60分者不給分。
	10

	(四)
服務效率
(15%)
	學員意見回復及處置
	1、學員意見回復之即時性及內容之有效性。
2、學員意見回饋教學措施之情形。
屬第1級給9~10分、屬第2級給8分、屬第3級給0~7分以下。
	10

	
	學員課後教學輔導
	1、設置專責人員協助教學、課後輔導或解決專業問題之情形。
2、教學或課後輔導之成效及回饋情形。
屬第1級給4.3~5分、屬第2級給4~4.2分、屬第3級給0~3.9分。
	5

	(五)
教學環境
(10%)
	整體教學環境及教學設備之完善度
	1.教學設施（品質標語、布告欄、空氣調節、照明、飲水設備、衛生設備、投影機、擴音、螢幕、寫字板及電腦設備等）之良好情形，符合基本規定者給3分，定期維護良好具證明文件者給4分。
2.教學設施充足、新穎，或評鑑期程更新、添設教學設施，具證明文件者給1分。
	5

	
	安全措施之符合度
	1、建築物安全檢查情形，具證明文件者給2分。
2、消防設備設置及維護情形，具證明文件者給2分。
3、安全措施及個資保護文件紀錄管理情形，具證明文件者給1分。
	5

	(六)
特殊績效
(10%)
	由代訓機構提出提升教學品質之各項特殊作為
	1、為辦理品質管理人員教育訓練或回訓課程，所執行之具體措施、回饋機制與成效，每1件加1分。
2、協助其他代訓機構學員專案補考及補課之服務，每1案加1分。
3、評鑑期程內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之具體績效：
(1)學員獲公共工程金質獎、個人貢獻獎等，每1件加1分。
(2)申請核准辦理完成外縣市（總機構或分支機構以外縣市）、離島地區、專案班等，每年度每1外縣市或每1案專案班加1分，超過3期再加1分；離島地區每1期加3分。
(3)辦理品管班或回訓班超過20期者加1分，每多10期再加1分。
4、協助受訓學員求才或求職之服務，媒合成功每1件加1分。
5、平時考核項目及優良、缺失記點一覽表之優良記點，每加1點加1分。
	10








